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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9-007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物业资产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凯城集团”或“本公司”或“公司”）

及其子公司拟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整体转让合计持有的嘉凯城集团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及上海恺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上述两家公司股权

以下统称“物业资产包”或“标的资产”）。鉴于上海恺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负值，经董事会审慎研究，同意以整体挂牌起始价不低于嘉

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6,940.88 万元的价格，公开

挂牌转让上述物业资产包。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物业管理公司交易市场情况，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可在挂牌起始价之上灵活设置挂牌底价。此次转让完成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上述两家公司股权。 

2019 年 2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物业资产包的议案》。该事项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物业资产包基本情况 

（1）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名称：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拱康路 77号富康大厦 180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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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霍东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水暖器

材的销售，停车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100%。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是一家物业服务公

司，业务辐射浙江、江苏、上海、重庆、郑州、青岛等多个省市，所涉及物业类

型有住宅、别墅、酒店式公寓、办公楼、商业街等。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2018]01970071 号），物业公司 2017 年及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合并报表层面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682.66  14,226.45 

负债总额  18,822.83  8,293.07 

净资产  5,859.84  5,933.39 

应收款项总额  23,594.67  12,950.94 

 2018 年 1 月至 8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185.48  20,794.25 

营业利润  63.23  4,131.37 

净利润  -73.55  3,73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2.65  -437.74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705 号），物业公司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812.23 万元，评估价值 6,940.88 万元，评估增值 2,128.65 万元，增值率为

44.23%。 

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物业公司与嘉凯城集团经营性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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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算主体 往来对象  余额   备注  

1 
上海恒豪基业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嘉凯城集团（上海）有

限公司 
0.18 

截至 2018 年水

电费 

2 
上海恒豪基业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同轩置业有限公

司 
    28.74 

2017-2018 年物

业费 

3 
上海恒豪基业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

司 
    11.13 

截至 2018 年物

业费 

4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湖州分公司 

湖州嘉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42.30  

截至 2018 年物

业费 

5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湖州分公司 

湖州嘉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太湖阳光假

日酒店 

     8.05  2018 年物业费 

6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湖州分公司 

湖州嘉恒置业有限公

司 
  323.29  

2016-2017 年服

务费；2017-2018

物业费 

7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嘉和欣实业有限

公司 
  551.04 

截至 2018 年服

务酬金 

8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嘉凯城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192.31  

2018 年服务酬

金 

9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南京第二分公司 

南京嘉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47.42 

2018 年 3 月-12

月物业费 

10 
嘉凯城集团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南京第二分公司 

南京嘉业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151.44  

2018 年服务费

及水电费 

11 
浙江嘉杭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嘉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85.37  

2018 年 7 月-12

月物业费 

合计  2,141.27   

注：上述表格中核算主体均为物业公司分公司或子公司及其分公司；往来对象均为嘉凯

城集团子公司。 

物业公司与嘉凯城集团子公司发生的经营性往来主要是物业公司为嘉凯城

集团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所产生的物业服务费用，不存在交易完成后以经营性资

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经查询，物业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上海恺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恺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西门路 588号 

法定代表人：霍东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区域能源技术的研究、设计及应用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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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中央空调系统管理、制造，制

冷设备、空调设备的维护保养服务，机电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为：嘉凯城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持股 90%，上海聚典贸易有限公

司持股 10%，嘉凯城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及上海聚典贸易有限公司均为嘉凯城

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 

上海恺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凯能源”）主要是为中凯静安城

市之光花园小区、恒利国际大厦、中邦豪生酒店、以及周边部分商铺提供集中空

调制冷制热和生活热水服务。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2018]01970070 号），恺凯能源 2017 年及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941.24 1,885.81 

负债总额  16,694.81  6,086.27 

净资产  -4,753.57  -4,200.46 

应收款项总额  10,854.58  604.72 

 2018 年 1 月至 8 月 2017 年 

营业收入   644.60  993.82 

营业利润   -549.87  -390.80 

净利润  -553.10  -391.8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70.33  -64.46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706 号），恺凯能源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4,753.57

万元，评估价值-4,824.16万元，评估减值 70.59万元，减值率为 1.49%。 

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恺凯能源与嘉凯城集团经营性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核算主体 往来对象  余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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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恺凯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嘉凯城城镇化建设发展

（海盐）有限公司 
152.17 

2016 年 5 月

工程款余款 

合计 152.17   

注：上述表格中往来对象为嘉凯城集团子公司。 

恺凯能源与嘉凯城集团子公司发生的经营性往来主要是恺凯能源承包海盐

城市客厅空调系统销售工程所产生的工程款，不存在交易完成后以经营性资金往

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经查询，恺凯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标的资产其他情况说明 

（1）该物业资产包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友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

物业公司提供最高债权额壹亿元保证担保，且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上海中凯置业

有限公司以其部分资产为上述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公司将在公开挂牌转让

物业资产包工商过户前解除上述担保。 

除上述担保情形外，不存在涉及该物业资产包的其他担保、财务资助、委托

理财、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本次物业资产包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受让方需为嘉凯城集团非关联

方。 

三、交易要点 

(一)交易标的 

1.标的一：物业公司100%的股权； 

2.标的二：恺凯能源100%的股权； 

(二)交易方式 

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上述两个标的作为一个整体挂牌交易，

不可拆分单独挂牌交易。 

(三)交易价格 

依据标的一、二各自的《资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综合评定整体挂牌

起始价不低于物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6,940.88万元，成交后按挂牌价占

比分摊确定标的一、二各自的交易价格。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物业管理公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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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情况，公司董事会授权嘉凯城集团经营层可在挂牌起始价之上灵活设置挂牌

底价。 

(四)交易条件 

1、标的资产需整体成交，不可拆分； 

2、受让方需接受标的公司的全部负债，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经营中标的公司

与第三方产生的借款。 

3、受让方需提供嘉凯城集团认可担保方为本次股权交易项下的义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并在股权交易合同签订当日签订《保证合同》。 

 (五)交割安排 

1、股权转让款支付 

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为股权转让款的70%，在工商过户前支付；

第二期为股权转让款的30%，在工商过户后六十日内支付。受让方缴纳的竞买保

证金可在成交后转为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 

2、股权交割 

物业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由转让方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以及保证担

保、抵押担保解除后配合受让方办理；恺凯能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由转让方收

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配合受让方办理。 

3、过渡期安排 

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之日，即为股权交割完成日，自该日起标的公司的权

利义务全部转由受让方承担。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为过渡期，过渡期

内标的公司发生的所有损益均归受让方所有。 

 

四、涉及出售资产包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的转移等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形

成新的关联关系，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五、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可加快非主业存量资产清理、增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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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流动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如按照设定的挂牌条件成功转让，与受让方

完成全部交易，收回全部款项，为公司下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储备，并将对公司利

润和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3、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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